附件

吉木萨尔县应急管理局案件审理委员会

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局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工作，确保正确、及时审理行政处罚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昌吉州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有关行政处罚案件审理程序规定，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案审会由局领导、执法大队、综合法规科和有关科室组成,综合法规科为案件审理委员会的具体办事机构，通过召开案件审理会议对重大案件讨论定案。
第三条 案件审理会议根据需要适时召开，由综合法规科负责组织，案件审理委员会成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
第四条 案审会审理案件实行集体会议审议制度。案件审理会议由案委会主任主持，主任因故不能参加的，可以委托一名副主任主持。必要时可以邀请法律专家列席会议。
案件审理委员会成员应当按时出席会议。因故确实不能出席会议的，须向主任或者受委托主持案件审理会议的副主任请假。
第五条 案件审理委员审理案件分为两种情况,具体包括：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行政处罚在五千元以下的案件，由三人以上案审委员进行审议；对重大、复杂、疑难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进行集体审理。 
重大、复杂、疑难的行政处罚案件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 

根据违法事实所涉及的金额、情节及造成的后果等，符合《刑法》规定，涉嫌构成犯罪，应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拟给于当事人吊销行政许可证、责令当事人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案件； 
（三）拟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数额个人达2万元以上（含2万元）、单位达5万元以上（包括5万元）的案件； 
（四）拟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没收违法物品价值总和未达一万元，但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五）拟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案件；
（六）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定性、处罚依据、自由裁量权行使等意见不一致的案件； 
（七）案情重大、涉及面广、有重大影响及新闻媒体关注的典型案件； 
（八）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应当撤销或者变更已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九）需要提交局案审会讨论的其他案件。 
 第五条 案审会议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报案情。承办人(汇报人)必须完整汇报案件情况和有关议题，并汇报处理意见及理由；

总结焦点。承办人(汇报人)汇报完整个案件情况和有关议题后,由会议主持人首先发言,综合案情或者提议,提出讨论的焦点或要点。其他委员对会议主持人提出的焦点或者要点有异议的,可以提出不同意见；
顺序发言。会议确定的焦点或要点确定后,依次由案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顺序依次发言,各委员发表意见要观点鲜明,层次清楚,尽量避免重复和不必要的争论,也不能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打断其他委员的发言；
分段议案。在承办人汇报完后,委员们的发言分段进行,把案件议深议透。第一阶段只对案件事实进行发言或者询问,第二阶段对案件适用法律及处罚建议进行讨论,第三阶段是表决和签字。
第六条 案审委审理行政处罚案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案审委员应当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充分讨论，案件审理会议的决定,必须获得全体委员半数以上同意方能通过。少数人的意见可以保留并记录在卷；
（二）依法审议原则。案审委员会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全面审议，秉公审案，做到事实审查到位、适用法律到位，依法作出处理意见；
     （三）权责一致原则。案审委员应当明确发表处理意见，并对自己的意见承担相应责任。 
第七条 案审委员会应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为：

（一）行政处罚主体是否合法；

（二）违法主体认定是否准确；

（三）办案程序是否合法；

（四）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确凿；

（五）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六）处理建议是否合法、适当；

（七）处罚裁量是否合理、公正；

（八）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并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九）需要审理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 案审会对案件进行研究后，应作出以下决定： 
（一）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的案件，同意执法大队处罚意见； 
（二）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违法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或者违法主体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从轻处罚或不予行政处罚；
（四）对定性、适用法律或处罚等方面尚存问题的案件，要求进行更改； 
（五）对违法行为需要补充调查或者案件材料需要补正的，提出补充调查或者补正等处理意见； 
（六）对程序不合法的案件，要求纠正； 
（七）对已立案经调查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应当予以销案； 
（八）对违法行为需要由其他部门进一步处理的，向有关部门提出行政建议；
（九）对违法行为依法不属于本部门管辖或者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或者司法机关； 
（十）其它需要局案审会确定的意见。 
    第九条 案审会审理意见一经作出，不得擅自改变。确有法定事由需要改变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经案审办提出意见，报请案审委主要领导召集相关案审委员商议决定，或者提请案审委重新进行审理决定。 
第十条 行政处罚案件集体审议前实行初审制度，由综合法规科负责初审。案审办应当自接到案件材料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案件的初审工作。案审办根据审查内容和要求对案件进行初审，对材料不全、事实不清等不符合初审内容的，案审办提出意见，将案件退回承办科室，同时做好案件交接记录。
第十一条 案审会根据需要适时召开，由综合法规科负责组织。由综合法规科进行初审，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符合案审会审理条件的案件，案审办应当在案审会召开前一天通知参会成员召开案审会。
第十二条 案件承办科室必须认真落实案审会决定的事项，综合法规科负责督促、检查各案件承办科室对案审会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  
第十三条 参会人员应按时参加案审会，因故不能参加会议时，须事先向案审会主持人请假。
参会成员与案件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遇有应回避的，根据具体情况，经主持案审会的主持人批准后，予以回避。 
 第十四条 参会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任何人不得对外泄露案审过程中个人就案件处理提出的意见。
第十五条 局案审会记录应严加保管，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借阅、翻印、复制。
第十六条 案件审理委员会设秘书,负责会前准备、会议记录及其他有关事项。案件审理会议决定的事项,以“案件审理会议记录”的形式作出书面决定,案件讨论结束后,案件审理委员会委员应当阅读、签名。办案机构将案件讨论记录载入案件卷宗。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或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